
 

校内各单位、全体同学：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养学生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高校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的蓬勃开

展，发现和培养一批在学术科技上有作为、有潜力的优秀人

才，为 2023 年“挑战杯”省赛、国赛遴选优秀项目，学校

决定举办西南交通大学第十八届“扬华杯”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 

一、赛事介绍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是由共青团

中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

全国学生联合会、举办地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全国性的大学

生课外学术实践竞赛，被誉为当代大学生科技创新的“奥林

匹克”盛会，从 1989 年开展至今，已经成为全国最具代表

性、权威性、示范性、导向性的大学生学术科研类竞赛，大

赛每两年举办一次。 

第十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拟于 2023年 6月-11月举行，国赛由贵州大学承办。本届国

赛设置 1 项主体赛：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1 项专项赛：

“揭榜挂帅”专项赛，2项配套活动：“黑科技”专项活动、

红色专项活动。  

二、主体赛参赛要求 

（一）参赛资格 



凡在举办 2023 年 6 月 1 日以前正式注册的全日制非成

人教育的各类高等院校在校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不

含在职研究生）都可申报作品参赛。 

本校硕博连读生（直博生）若在 2023 年 6 月 1 日以前

未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的，可以按硕士生学历申报作品。没有

实行资格考试制度的学校，前两年可以按硕士学历申报作品。

本硕博连读生，按照四年、二年分别对应本、硕申报，后续

则不可申报。 

（二）参赛基本要求 

申报参赛的作品必须是 2023 年 6 月 1 日前两年内完成

的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或者社会实践活动成果，可分为个人作

品和集体作品。 

申报个人作品的，申报者必须承担申报作品 60％以上的

研究工作，作品鉴定证书、专利证书及发表的有关作品上的

署名均应为第一作者，合作者必须是学生且不得超过 2人。 

凡作者超过 3人的项目或者不超过 3人，但无法区分第

一作者的项目，均须申报集体作品。集体作品的作者必须均

为学生。凡有合作者的个人作品或者集体作品，均按学历最

高的作者划分至本专科生或者硕士研究生类进行评审。 

（三）参赛组别 

主体赛申报参赛的作品分为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哲学

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科技发明制作三类。 

1.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1）作者限本专科生。分有 5个子类： 



A.机械与控制（包括机械、仪器仪表、自动化控制、工

程、交通、建筑等）； 

B.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电信、通讯、电子等）；  

C.数理（包括数学、物理等）； 

D.生命科学（包括生物、农学、药学、医学、健康、卫

生、食品等）； 

E.能源化工（包括能源、材料、石油、化学、化工、生

态、环保等）。 

（2）参赛形式为申报书、论文内容说明书和论文原文

（不超过 8000 字）、期刊封面、录用通知或应用证明等相

关附件。 

（3）侧重考核基础学科学术探索的前沿性和学术性。 

2.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 

（1）支持围绕发展成就、文明文化、美丽中国、民生

福祉、中国之治等 5个组别形成社会调查报告。 

“发展成就”：着眼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科技自立自强等； 

“文明文化”：着眼于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文

明建设、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文化传播等； 

“美丽中国”：着眼于绿色低碳、污染防治、生物多样

性保护、能源清洁利用等； 

“民生福祉”：着眼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完善分配

制度、促进就业、健全社会保障、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疫情



防控等； 

“中国之治”：着眼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依法治国、

维护国家安全、完善社会治理等。 

（2）参赛作品每篇在 15000 字以内，可自选上述 5 个

组别中的一个报送，同时附上调查问卷、数据分析、访谈记

录、实施效果、新闻报道等相关附件。 

（3）鼓励参赛学生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重要精神，侧

重考核与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难点问题的结合程度和前瞻意

义。 

3.科技发明制作类 

（1）分为 A、B 两类：A 类指科技含量较高、制作投入

较大的作品；B 类指投入较少，且为生产技术或者社会生活

带来便利的小发明、小制作等。 

A、B两类下均设 5个子类： 

A.机械与控制（包括机械、仪器仪表、自动化控制、工

程、交通、建筑等）； 

B.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电信、通讯、电子等）； 

C.数理（包括数学、物理等）； 

D.生命科学（包括生物、农学、药学、医学、健康、卫

生、食品等）； 

E.能源化工（包括能源、材料、石油、化学、化工、生

态、环保等）。 

（2）参赛形式为申报书、科技发明说明书和作品专利、

论文查新报告、应用证明等相关附件。 



（3）侧重考核作品的应用价值和转化前景。 

（四）参赛形式 

以学校为单位统一申报，选择个人作品或集体作品参赛；

集体作品参赛队伍人数不超过 10人；每件作品可由不超过 3

名教师指导完成。 

（五）特别说明 

1.参赛作品涉及下列内容时，必须由申报者提供有关部

门的证明材料，否则不予评审： 

（1）动植物新品种的发现或培育，必须有省级以上农

科部门或者科研院所开具证明； 

（2）对国家保护动植物的研究，必须有省级以上林业

部门开具证明，证明该项研究的过程中未产生对所研究的动

植物繁衍、生长不利的影响； 

（3）新药物的研究必须有卫生行政部门授权机构的鉴

定证明； 

（4）医疗卫生研究必须通过专家鉴定，并最好附有在

公开发行的专业性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 

（5）涉及燃气用具等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关用具的

研究，必须有国家相应行政部门授权机构的认定证明。 

2.为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所作的各类发展规划、工作

方案和咨询报告，已被采用者亦可申报参赛，同时附上原件

和采用单位证明的复印件和鉴定材料等。 

（六）赛程安排 

1.宣传动员。2023年 2月，各学院、各级团组织以多种



形式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使我校师生了解竞赛内容及总体

安排。 

2.参赛报名、作品制作、提交。2023 年 2 月 22 日—4

月 14 日，各参赛队下载并填写《参赛申报表》，在指导教

师指导下完成申报作品，提交作品至所属学院。作品提交要

求：社会调查报告（字数不超过 15000字）和学术论文类（字

数不超过 8000 字）须提交论文终稿，发明制作类须进行实

物演示。所附材料必须是中文（若是外文，请附中文版本）。 

学院结合实际情况统筹开展院级遴选，推荐优秀项目参

加校赛。其中，学生人数超过 2000 人的学院可推荐不超 4

支、低于 2000人的学院可推荐不超 3支优秀队伍参加校赛。 

学院于 4月 14日（星期五）17:00前将学院所有报名参

赛队伍的材料按以下顺序排列并打包：①参赛申报表（附件

2）、②作品文本、③支撑材料、④相关附件等。由学院汇

总并填写汇总表（附件 3，需注明推荐队伍），统一发送至

swjtukcgzs@163.com。文件命名为“XX学院-挑战杯作品”，

要求参赛作品文件编号与汇总表编号保持一致。赛事参与情

况将纳入二级团组织年终考核。 

3.校赛选拔。2023年 4月下旬，组织进行“扬华杯”校

赛。 

4.省赛、国赛时间按上级团组织通知要求届时另行通知。 

（七）奖项设置 

“扬华杯”参赛的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哲学社会科学

类社会调查报告、科技发明制作三类作品各设一等奖、二等

mailto:swjtukcgzs@163.com


奖、三等奖。各等次奖分别约占各类报送作品总数的 10%、

20%、60%。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两个学历层次作者的作品获

奖数与其报送作品数成正比例。 

学校将推荐“扬华杯”优秀获奖作品参加“挑战杯”四

川省赛；省赛优秀获奖作品将推荐参加第十八届“挑战杯”

国赛，获奖作品将颁发荣誉证书，获推参加省赛、国赛的作

品将给予一定经费支持。 

“挑战杯”国赛、省赛的获奖者按照学校规定在推荐本

科生为免试研究生工作中将获得相应学科竞赛奖励加分,同

时将获得第二课堂相应学时，获推参加省赛、国赛的研究生

团队优先推荐作为建侯科创竞赛培育项目予以孵化培育。 

三、“揭榜挂帅”专项赛参赛要求 

（一）参与对象 

我校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不含在职研究生）均可申报

作品参赛，以个人或团队形式参赛均可，每个团队不超过 10

人，每件作品可由不超过 3名教师指导完成。 

可以跨专业、跨校、跨地域组队。每件作品仅由 1所高

校推报。 

同一作品不得同时参加主体赛事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哲学社会科学类调查报告、科技发明制作作品评比。 

（二）参赛作品范围 

2022年 12月—2023年 1月，组委会面向中央部委、地

方政府、行业协会、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等广泛征集选题。

经资格审查、专家评审，最后遴选出 21 个前沿性、应用性



和可赛性较强的选题，现面向全国高校学生选择榜单中的题

目开展研发攻关。 

各选题的具体内容与参赛方式见附件 4。 

（三）赛事安排 

竞榜  2023年 1月-6月 

各参赛团队选择榜单中的题目开展科研攻关。各高校

“挑战杯”竞赛组织协调机构要积极组织学生参赛，安排有

关老师给予指导，为参赛团队提供支持保障。6 月 15 日前，

向组委会提交作品。 

评榜  2023年 7月-8月 

组委会和出题方共同开展初评和复评。每个选题原则上

分别评出特等奖 5个，一、二、三等奖若干。获得特等奖的

团队晋级最终“擂台赛”。 

夺榜  2023年 8月-10月 

每个选题晋级团队完善作品，冲刺攻关准备争夺“擂主”。

各出题方安排专门团队提供帮助和指导。在“挑战杯”终审

决赛期间，举办“擂台赛”决出最终“擂主”。通过现场展

示和答辩，对榜单的每个选题原则上评出 1个“擂主”。出

题方与“擂主”团队现场签约并给予奖励。 

（四）奖项设置 

每个发榜题目分别根据申报数量原则上设 5 个特等奖，

一、二、三等奖若干。原则上每个选题决出 1 个“擂主”。

获奖团队可获得由组委会和出题方提供的相关奖励。 

四、赛事咨询 



（一）西南交通大学第十八届“扬华杯”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交流群：QQ-687656793。 

（二）第十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揭榜挂帅”专项赛交流群：QQ-696583362。 

请各项目组负责人加入该群（申请入群时请注明：姓名

+选题）。 

其余专项赛通知上级团组织暂未发布，敬请关注新青年

素质网后续通知。 

（三）竞赛工作联系人 

联系咨询电话：028-66367148（郑老师、罗老师） 

 

附件 1：“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章程（2023） 

附件 2：“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评审规则 

附件 3：“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哲学社会科学类参赛指引 

附件 4：参赛申报表 

附件 5：院级赛事组织情况汇总表 

附件 6：第十八届“挑战杯”竞赛“揭榜挂帅”专项赛

榜单选题比赛方案 

 

 

校团委、教务处、研究生院 



2023年 2月 21日 

 


